
概 要

– 10 –

本概要旨在讓 閣下概覽本配售章程所載資料。由於本文僅為概要，故

未必載列所有可能對 閣下重要之資料。 閣下就配售股份作出投資決定前，

謹請細閱整份文件。

投資任何於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均存在風險。投資配售股份之部份特定風

險載於本配售章程第 24至 37頁「風險因素」一節。 閣下於決定投資本公司

前應細閱該節。

業務

本集團從事在中國開發及經營智通卡系統。智通卡系統乃一個後台電子收

支及資料記錄系統。配合華普智通卡、免觸式智能卡讀寫器及其他硬件與軟件，

智通卡系統處理及記錄資料，便：

(a) 有助處理本集團客戶與華普智通卡持有人間所進行貨品銷售及提供服

務交易之付款事宜；及

(b) 為華普智通卡持有人提供現金付款以外之另一方便選擇，同時方便持

有人在其華普智通卡上儲值。

華普智通卡持有人透過將其華普智通卡放置在接近由本集團製造，並裝置

於本集團客戶銷售點之智能卡讀寫器來支付貨品及服務費用。

將華普智通卡放置在接近本集團之智能卡讀寫器後，華普智通卡及智能卡

讀寫器便可記錄交易詳情。每張內置集成電路之華普智通卡，其儲存值被即時

扣減每宗交易所涉及之支出金額。本集團之智能卡讀寫器內資料繼而透過智通

卡系統下載及處理，產生一切有關交易之報告。根據本集團編製之上述交易報

告，本集團客戶及／或結算銀行（視情況而定）將會授權把每宗交易所涉及支

出金額之等值現金，由華普智通卡賬戶轉賬至本集團客戶之賬戶。

雖然智通卡系統可處理任何金額之交易，但計劃專處理小額現金交易。透

過智通卡系統所進行每宗交易之一般金額少於人民幣 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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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顯示智通卡系統之運作方式：

智通卡系統之特點概述如下：

‧ 免觸式

‧ 多重商業用途

‧ 一卡用作多種商業交易

‧ 可再儲值

‧ 使用資料加密技術作為保安主要部份

‧ 有助資料搜集及分析

華普智通卡乃在智通卡系統上操作之免觸式智能卡。華普智通卡由本集團

泊車項目客戶在其銷售點發給最終用戶，而於日後亦將會因本集團最近與中國

農業銀行湖北省分行結盟而由該銀行發行。有關本集團與中國農業銀行湖北省

分行結盟之其他資料，載於本配售章程內「業務」一節中「與中國農業銀行結盟」

一段。

華普智通卡經華普發卡儀以不同面值發行，持卡人可利用華普充值機在本

身華普智通卡上儲值或增值。華普發卡儀及華普充值機均安裝在指定銷售點供

發出華普智通卡及／或提供增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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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流通市場之華普智通卡約為45,000張，其中約39,000

張在武漢、約 5,000張在海口及約 1,000張在廣州流通。

本集團收入之主要來源為銷售硬件（包括智能卡讀寫器）及相關軟件，以及

為客戶提供設立應用子系統以結合及使用本集團智通卡系統之系統整合服務。

本集團提供使用其智通卡系統，協助客戶就銷售貨品及服務收取款項，並提供

售後服務（包括維修及保養其子系統）。本集團就此向客戶收取交易徵費。自

二零零一年起，上述交易徵費按每項交易基準與客戶協定，一般約為經智通卡

系統處理銷售交易總值 5%。

於二零零零年，交易徵費、銷售軟件與硬件及系統整合佔本集團總營業額

分別約 3%、 29%及 68%。智通卡系統之首個大型商業應用系統為武漢之路邊泊

車收費項目，佔本集團二零零零年全部營業額。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獲委任在中國八個城市多個區內設計及建造

路邊泊車收費子系統。此等城市包括武漢、廣州、海口、北京、青島、南寧、

哈爾濱及南昌。

鑑於智通卡系統在湖北省武漢順利地普及，本集團與湖北省武漢一名快餐

連鎖店零售商武漢永和經濟發展有限公司（在武漢設有七間快餐店）訂約，以

就其於中國武漢之業務提供使用智通卡系統之零售電子付款子系統服務。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就操作中之智能卡讀寫器數目及流通之華普智通卡

數目而言，武漢為使用智通卡系統之最大市場。

優勢

董事相信本集團日後發展之有利因素如下：

‧ 早着先機，利用免觸式智能卡技術，在中國建立電子支付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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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普智通卡在八個地區之路邊泊車設施作付款用途；

‧ 透過本集團最近與在湖北省武漢擁有超過200間分行之中國農業銀行湖

北省分行營業部結盟，將會在武漢廣泛建立華普智通卡之分銷渠道，

並提供使用華普發卡儀及華普充值機之方便途徑；

‧ 智通卡系統用途廣泛；

‧ 華普智通卡成功建立快速增長之流通量；

‧ 管理層經驗豐富，具企業發展精神。

業務策略及目標

本集團計劃將其智通卡系統建立成為中國之大型電子支付系統。

本集團相信，由於中國人口全球居冠，預期經濟持續增長，故此具有經營

電子支付業務之龐大潛力。本集團計劃：

‧ 將其智通卡系統擴展至包括各種商業用途，由現有之路邊泊車收費及

零售子系統以致如高速公路收費及公共運輸等其他方面；

‧ 在中國其他主要城市，如哈爾賓、南寧、南昌等推廣使用智通卡系統，

以增加本集團之系統覆蓋面及市場滲透率；

‧ 擴展智通卡系統之使用範圍，使華普智通卡可在中國各地操作。

本集團擬透過推行下列策略達致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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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路邊泊車收費項目滲透市場

本集團計劃以其路邊泊車收費子系統，作為在本集團所有市場設立智通卡

系統之首個商業應用系統。董事相信，由於路邊泊車收費子系統乃本集團獲委

任在中國八個市多個區建立之應用系統，並已在武漢市成功推行使用，故此將

有助本集團提升智通卡系統之公眾知名度，從而提高華普智通卡之使用及流通

量。

於華普智通卡流通量達致充分流通量後隨即拓展其他商業用途

本集團計劃在其已推行路邊泊車收費子系統之市場中，華普智通卡達致充

分之流通量後，繼而開拓智通卡系統之其他商業用途，包括應用於公共運輸方

面。董事認為，隨着改革及科技演進，免觸式智能卡技術可提供無限用途，迎

合日常生活及商業運作各方面之自動化需求。

就發行、分銷華普智通卡並提供華普發卡儀及華普充值機與銀行機構組成策

略性聯盟

除目前與中國農業銀行湖北省分行營業部結盟外，本集團計劃在其經營之

各地區與其他具規模之銀行機構另行策略結盟，發行具備多重商業用途之華普

智通多用卡，並利用銀行之廣泛分行網絡，分銷華普智通卡及提供華普發卡儀

及華普充值機服務。此外，董事相信上述聯盟亦將有助向銀行本身客戶推介智

通卡系統。

致力投資於研究及開發

本集團將持續投資發展高質素之研究開發隊伍。本集團之研究開發專業人

員將繼續竭誠服務，致力於緊貼市場趨勢及科技演進，同時銳意開發採用最新

技術之新產品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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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理由及所得款項用途

董事計劃以配售方式籌集資金，以拓大本集團之業務營運，從而利用中國

快速增長中之智能卡應用系統市場而獲益。

按配售價每股0.30港元至每股0.45港元計算，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有關

佣金及開支後，估計約為 18,000,000港元至32,400,000港元（假設超額配股權未獲

行使）。所得款項淨額計劃用作下列用途：

－ 約 7,000,000港元至 15,000,000港元用作研究及開發免觸式智能卡技術專

業知識及商業用途（例如在高速公路收費及公共運輸方面）；

－ 約 5,500,000港元用作研究及開發自動華普充值機及有關之周邊設備；

－ 約5,000,000港元至8,700,000港元用作擴展本集團於中國各主要城市之業

務，透過於該等主要城市設立辦事處及舉辦宣傳活動以達致上述目的；

及

－ 餘款約 500,000港元至 3,200,000港元作為本集團之額外營運資金。

倘配售所得款項淨額並未即時用作上述用途，則董事現時擬將該筆款項存

入香港及／或中國之持牌銀行，作為短期計息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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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及二零零二年一月一

日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每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擬動用所得款項淨額如

下：

（百萬港元）

截至二零零一年 截至二零零二年 截至二零零三年（附註）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期間 止期間 小計 止期間 總計

研究及開發免觸式智能卡

技術專業知識及商業用途 0.2 1.8 5.0 7.0 2.0 6.0 15.0

研究及開發自動化華普

充值機及相關周邊設備 0.3 4.7 0.5 5.5 － － 5.5

市場推廣 0.2 2.8 2.0 5.0 2.0 1.7 8.7

營運資金 0.1 0.2 0.2 0.5 1.3 1.4 3.2

總計 0.8 9.5 7.7 18.0 5.3 9.1 32.4

附註：

(1) 倘配售價訂為 0.30港元，按本配售章程內「業務策略及目標」一節所載之基準及假設，

董事預期配售所得款項淨額在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將已全數動用，未必足

以完成本配售章程內「業務策略及目標」一節所述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餘下十二個月之本集團業務目標。在達致本集團所有業務計劃情況下並按本配

售章程內「業務策略及目標」一節所列載之相同基準及假設，董事現估計需要約14,400,000

港元之額外資金，以落實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之業務

目標。董事預期將以內部資源或銀行貸款或於資本及債務市場集資，或結合以上各

種方式而取得資金達致該等業務目標。

(2) 倘配售價訂為 0.45港元，則本公司將額外收取所得款項淨額約 14,400,000港元。董事計

劃將額外所得款項淨額其中約 14,400,000港元用作「業務策略及目標」一節所述本集團

推行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其餘業務目標之額外資金，餘款則

作為本集團之額外營運資金。

(3) 倘全面行使超額配股權，則按配售價每股 0.30港元至每股 0.45港元計算，本公司將額

外收取所得款項淨額約 3,700,000港元至 5,600,000港元。董事計劃將行使超額配股權籌

得之額外所得款項淨額用作「業務策略及目標」一節所述本集團推行截至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其餘業務目標之額外資金及／或本集團之額外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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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統計數字

配售股份數目（附註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00,000股

配售、資本化發行及發行酬金股份後

之股份數目（附註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0,000,000股

最低 最高

配售價 配售價

配售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每股 0.30港元 每股 0.45港元

按配售價計算之市值（附註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0,000,000港元 180,000,000港元

預期市盈率

(a)　備考全面攤薄（附註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62倍 9.93倍

(b)　加權平均（附註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9倍 7.79倍

經調整每股有形資產淨值（附註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幣 0.1041元

（0.0973港元）

附註：

1. 指根據配售初步提呈之股份數目，惟未計及因行使超額配股權而可能發行之股份。

2. 指預期緊隨完成配售、資本化發行及發行酬金股份後將已發行之 400,000,000股股份，惟未

計及因行使超額配股權或根據購股權計劃可予授出之購股權獲行使而可能發行之股份，或

本公司根據本配售章程附錄五所述之授權而可能發行或購回之股份。

3. 市值乃根據上文附註 (2)所述之 400,000,000股股份計算。

4. 以備考全面攤薄基準計算之預期市盈率，乃根據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備考攤薄預測每股盈利約 0.0453港元及配售價計算。

5. 以加權平均基準計算之預期市盈率，乃根據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加權

平均預測每股盈利約 0.0578港元及配售價計算。

6. 經調整每股有形資產淨值乃根據上文附註 (2)所述之 400,000,000股股份計算，並已作出本配

售章程「財務資料」一節「經調整有形資產淨值」一段所述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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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溢利預測

預測除稅及少數股東損益後但未計非經常項目

之綜合溢利（附註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少於人民幣 19,000,000元

（約 17,760,000港元）

預期每股盈利

(a)　備考全面攤薄（附註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幣 0.0485元

（0.0453港元）

(b)　加權平均（附註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幣 0.0619元

（0.0578港元）

附註：

1. 編製上述溢利預測之基準及假設載於本配售章程附錄二。

2. 以備考全面攤薄基準計算之預測每股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除稅及少數股東損益後但未計非經常項目之預測綜合溢利計算，並假設緊隨配售、資本化

發行及發行酬金股份完成後之 400,000,000股已發行股份自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經已發行。

就此項計算而言，利息收入已經作出調整，假設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收取配售

之所得款項淨額並賺取以年息 2厘計算之利息收入，並無計入因行使超額配股權或根據購

股權計劃可能授出之任何購股權而可能配發及發行之任何股份，或本公司根據本配售章程

附錄五「本公司唯一股東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九日通過之決議案」一段所述之授權而可

能配發或發行或購回之任何股份。

3. 以加權平均基準計算之預測每股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預測

除稅及少數股東損益後但未計非經常項目之綜合溢利及預期年內將予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

股數 307,123,288股計算，惟並無計入因行使超額配股權或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之任何

購股權而可能配發及發行之任何股份，或本公司根據本配售章程附錄五「本公司唯一股東

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九日通過之決議案」一段所述之授權而可能配發或發行或購回之任

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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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記錄

下表概述本集團於往績期間之合併業績，當中假設本集團現行架構於回顧

期內一直存在。該概要應與本配售章程附錄一會計師報告一併參閱。

截至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止年度 止四個月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交易徵費 － 706 132

硬件與軟件 － 6,900 10,420

系統整合 － 16,212 －

－ 23,818 10,552

銷售成本 － (2,902) (4,253)

毛利 － 20,916 6,299

分銷費用 － (435) (451)

研究及開發費用 (5,028) (1,074) (305)

一般及行政支出 (4,986) (5,691) (1,974)

經營（虧損）溢利 (10,014) 13,716 3,569

利息收入 － 22 44

利息支出 － － (44)

除稅前（虧損）溢利 (10,014) 13,738 3,569

稅項 － － －

除稅後但未計少數股東權益之

（虧損）溢利 (10,014) 13,738 3,569

少數股東損益 338 (56) (37)

股東應佔（虧損）溢利 (9,676) 13,682 3,532

股息 － － －

備考每股（虧損）盈利－基本 （人民幣 0.03元） 人民幣 0.05元 人民幣 0.0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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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營業額乃指扣除折扣及退貨後之發票銷售總額（不包括增值稅）。所有營業額源自一位在

武漢經營路邊泊車收費項目之客戶。

2. 截至一九九九及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一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

之備考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往績期間各自之股東應佔虧損或溢利計算，假設回顧

期間內已發行300,000,000股股份，包括於配售章程日期已發行之4,000,000股股份、根據資本

化發行而將予發行之 282,800,000股股份及作為酬金股份發行之 13,200,000股股份。

申報之財政期間

據董事所知，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1.11條規定，會計師所申報最近財政期間

之結算日，不得早於本配售章程日期前六個月。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並已獲

豁免遵守上述規定。董事確認已對本集團進行充分之盡職審查，以確保除本配

售章程披露者外，截至本配售章程刊發日期，本集團自二零零一年四月三十日

以來之財政狀況概無任何重大逆轉，且無發生任何可對本配售章程附錄一會計

師報告所載資料產生重大影響之事項。

股權結構

本集團重組之詳情載於本配售章程附錄五內「本公司其他資料」一節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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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重組」一段。緊隨重組、配售、資本化發行及發行酬金股份後（假設超額配

股權未獲行使）股東於本公司之實際權益概述如下：

緊接配售、 佔緊接配售、

資本化發行及 資本化發行及

發行酬金 發行酬金股份

每股 股份後持有之 後持股量之 由上市日

股東 代價 概約成本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期起之凍結期

港元 港元

上市時管理層股東

Union Perfect （附註 1） 22,624,901 0.079 286,800,000 71.70 12個月

（附註 2）

公眾人士

Pacific Top（附註 3） － － 13,200,000 3.30 －

其他人士 － 配售價 100,000,000 25.00 －

合計： 400,000,000 100.0

附註：

1. Union Perfect 乃分別由翦先生及亞女士最終實益擁有 80%及 20%股權。因此，翦先生及亞

女士為上市時管理層股東。亞女士與翦先生乃母子關係。

2. Union Perfect 、翦先生及亞女士各自已向本公司、東英及聯交所承諾，於股份在創業板

上市之日起計首12個月期間，其不會出售或訂約出售所擁有本公司之任何直接或間接權益。

翦先生及亞女士已向本公司及東英承諾，於股份在創業板上市日期起計12個月期間，其不

會出售或訂約出售其所佔Union Perfect之任何權益。

3. 由東英提名之Pacific Top（東英之同系附屬公司）將如配售及包銷協議所提述獲配發酬金股

份，即13,200,000股股份，佔緊隨配售、資本化發行及發行酬金股份完成後本公司已發行股

本之3.30%。酬金股份為本公司應付予保薦人作為其向本公司提供保薦人服務之部份費用。

如本配售章程內「配售結構及費用」一節所述，東英可利用酬金股份應付配售之超額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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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因素

董事認為，本集團業務涉及多項風險因素，現概述如下：

與本集團及其業務有關之風險

‧ 本集團之經營歷史尚淺

‧ 依賴少量客戶及貿易應收賬款高度集中

‧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

‧ 依賴智通卡系統

‧ 華普智通卡之受接納程度

‧ 涉及推行華普智通卡作多重用途之風險

‧ 與結算銀行發展及維持策略關係

‧ 主要元件及產品依賴有限來源之供應商及分判商

‧ 潛在系統能力不足或系統故障

‧ 黑客入侵

‧ 所提供之資料、系統解決方案、硬件及軟件出現缺點或錯誤之潛在責任

‧ 可能需要額外資金

‧ 與華普產業集團之關係

‧ 定價合約

‧ 錄得季度收益波動

‧ 倚賴主要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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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產權

‧ 擁有權集中

‧ 控股公司風險

‧ 推行業務策略及目標

‧ 股息政策

與行業有關之風險

‧ 技術專才之供應

‧ 世貿

‧ 稅務

與中國有關之風險

‧ 經濟及政治考慮因素

‧ 法律制度

‧ 外㶅法規變動

其他風險

‧ 本配售章程所載前瞻性陳述

‧ 統計數字可靠性

‧ 股份流通性及可能出現價格波動


